医疗保险筹资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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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年龄段

	

	18岁以下

	19-59岁男性19-54岁女性

	60岁以上男性55岁以上女性






	年龄段
	筹资标准（元）
	个人（元）
	财政补助 合计（元）
	中央（元）
	省级（元）
	州市（县）（元）
	
	年龄段
	筹资标准（元）
	个人（元）
	财政补助 合计（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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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州市（县）（元）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8岁以下
	470
	40
	430
	188
	170.2
	71.8
	
	18岁以下
	470
	40
	430
	188
	204.8
	37.2

	19-59岁男性，19-54岁女性
	470
	120
	350
	188
	114.2
	47.8
	
	19-59岁男性，19-54岁女性
	470
	50
	420
	188
	196.8
	35.2

	60岁以上男性，55岁以上女性
	470
	60
	410
	188
	156.2
	65.8
	
	60岁以上男性，55岁以上女性
	470
	40
	430
	188
	204.8
	37.2


城镇职工医保





行政事业单位





企 业 单 位





灵活就业人员





大额医疗补助





公务员医疗补助





行政事业单位统一按本单位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上年度工资总额的6%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；职工个人按本人上年度工资总额的2%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；退休人员个人不缴费，给所有参保缴费职工和退休人员均建立个人账户。





各类企业单位统一按本单位在职职工上年度工资总额的6%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；在职职工个人按本人上年度工资总额的2%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





从业年龄内个体工商户、自由职业者、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费按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4.2%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，不建个人账户，只享受住院医疗保险待遇。


个体工商户、自由职业者、灵活就业人员按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8%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，建立个人账户，享受住院医疗保险待遇。








凡参加海东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，按每人每年72元标准筹集大额医疗补助基金。








按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和退休人员退休费之和的5%筹集，由同级财政列入预算并足额拨付到地县医疗保险经办机构。其中：4%划入个人账户；1%主要解决公务员住院医疗费用按规定核报后的自付比例部分再核报50%。








城乡居民医保

















农 村 居 民





城乡居民医保





城 镇 居 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